
附件3

省水利厅调整的权责事项清单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项
别 

事
类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1

洪水影响评 

价类审批 

（含4个了 

项）

2^海堤、河道 

管理范围内建设 

项目工程建设方 

案审批

《水法》

第二十八条: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桥梁、码头和其他拦河、跨河、 

临河建筑物、构筑物，铺设跨河管道、电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 

准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耍求，工程建设方案应当依照防洪法的有关规定报经 

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2. 《防洪法》（2016年主席令48号）

第：十七条第一款: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 

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工程设施，应半符合防洪标准、岸 

线规划、航运耍求和其他技术耍求，不得危害堤防安全、影响河势稳定、 

妨碍行洪畅通;具工程建设方案未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前述防洪耍 

求审查同意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3. 《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令676号）

第十一条第一款:修建开发水利、防治水害、整治河道的各类工程和 

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等建筑 

物及设施，建设单位必须按照河道管理权限，将工程建设方案报送河道主 

管机关审杳同意。未经河道主管机关审杳同意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4.《福建省河道保护管理条例》（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笫十九次会议通过）

笫二十一条: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 

、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口、排污口、航道整治、河滩公 

园等涉河建设项目，应当符合防洪耍求、河道专业规划和相关技术规范、 

标准，严格保护河道水域和堤防安全。修建前款规定的涉河建设项目，建 

设单位应半在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审核前，将工程建设方案少防洪评 

价报告报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杳同意后，方可按照基本建设程序 

履行审批于续。

5.《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1996年福建省笫八届人大常委会第 

•H—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条:在海堤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等建筑物的，必须报 

经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办理建设审批乎续。

行政许 

可

政策法规与 

行政审批 

处；水利工 

程建设处；

运行管理 

处；河湖管 

理处

省、市、 

县

根据水利部关丁壬卩发《水 

利部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涉 

水行政审批实诞办法（试 

行）》的通知（水规计（ 

2016 ） 22号），将原许可 

事项“水工程建设规划同 

意卩、海堤、河道管理范 

围内涉河工程的建设方案 

审批、非防洪影响评价报 

告审批”及“国家基本水 

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 

文监测工稈的审批”合并 

为“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 

”。纵向淸单中已将该项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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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编码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 

类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1

洪水影响评 
价类审批 
（含4个子 
项）

3.非防洪建设项 

目洪水影响评价 

报告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在1997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1997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88号公布）

第三十三条: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应为就洪 

水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建设项目对防洪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评 

价，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提出防御措施。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未经有关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行政许 

可

政策法规耳 

行政审批 

处；水旱灾 

害防御与水

文处

省、市、 

县

根据水利部关丁:印发《水 

利部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涉 

水行政审批实施办法（试 

行）》的通知（水规计（ 

2016 ） 22号），将原许可 

事项“水工程建设规划同 

意巧、海堤、河道管理范 

围内涉河工程的建设方案 

审批、非防洪影响评价报 

告审批”及“国家基本水 

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 

文监测丁•程的审批”合并 

为“洪水彫响评价类审批 

”。纵向清单中已将该项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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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 

类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2

水利水电丁 
程移民安置 
规划（大 
纲）审批

1. 水利水电工程 

移民安置规划审 

批

2. 水利水电工程 

移民安置规划大 

纲审批

1. 《人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679 
号,2017年4刀修订）

第十条第二款：人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移民安置规划，按照审批权限经省、 

H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移民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核后，由项tl 
法人或者项目主管部门报项tl审批或者核准部门，「J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tl申 
请报告一并审批或者核准。

2. 《人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院令第679

第三十七条:移民安置达到阶段性目标和移民安置工作完毕后，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应当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验收；移民安置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对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进行阶段性验收和竣工 

验收”

3. 《关于印发〈人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前期T•作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水规计（2010 ） 33号））

第1 •五条:移民安置规划人纲和移民安置规划完成后，项目法人或者项0主管 
部门应当征求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县级以上（含县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意见，并 

将书面意见随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和移民安置规划一并上报审批（审核）部门。

第二十四条: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前期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4. 《关于印发〈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水移（2012）77号）
第九条:水利部主持验收的人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由水利部会同 

有关省级人民政府主持。其余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由省级人民政 

府或者其规定的移民管理机构主持。

第十条:移民安置验收主持单位负责监督指导移民安置自验、初验工作，并组 

织移民安置终验。与项日法人签订移民安置协议的地方人民政府会同项日法人负 

责组织移民安置初验。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移民安置自验

第一「三条：小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5.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十项措施的通知》（ 

（闽政（2012 ） 16 号））

第一点：小型水库审批权限下放至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水利局。除新建水库 

需审査移民安置规划人纲及移民安置规划外，11：他工程只审查移民安置规划。
6. 《省移民开发局关于印发福建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收办法（试行） 

的通知》（闽政移文（2010 ） 15号）

第㈣条：水利水电工程的移民安置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阶段验收和竣T. 
验收。设区市人民政府项目审批（核准）部门审批（核准）的小型水利水电工程 

移民安置验收参照执行。

第六条;省人民政府项日审批（核准）部门审批（核准）的水利水电工程，县 

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并主持自验，设区市移民管理机构负责纽织并主持初验，省 
移民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并主持终验。

行政许 

可

政策法规Q 

行政审批 

处；水库移 

民处

省级、市 

级

1. 国家水利行业标准：《 

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验 

收规程》（S1682-2014） 
和能源行业标准《水电匸 

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验收 

规程》（NB/T35013-2013） 
均将库底淸理验收事项作 

为移民安置阶段性验收和 

竣工验收内容组成部分。

2. 移民安置阶段性验收和 

竣工验收（内含水库T.程 

的淸库验收）是大中型水 

利水电工程（含抽水蓄能 

电站工程）阶段性验收和 

竣工验收的前置条件。

3. 小型水库移民安置有关 

事项审批审核权，按省政 

府《关丁•加快推进虫大水 

利项目建设十项措施的通 

知》（闽政［2012116号） 

规定与项目同步下放至设 

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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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 

类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3

水利工程质 
量检测单位 
资质认定
（乙级）

1.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乙级资 

质中请
1.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 

院令第412号）

笫165项“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格认定实施机关：水利部及其 

流域管理机构、省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

2.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2008年水利部令第36号）
第五条：水利部负责审批检测单位甲级资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检测单位乙级资质。

3. 《水利部办公厅关丁•进一步推进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乙级资质认 

定改革工作的意见》（办建设（2019）244号）

（二）全覆盖核杳
彳議审批嶄】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后，应当在3个月内组织相关人员按 

照《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和《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标 

准》（水利部公告（2018）3号）的耍求，对中请人承诺的全部内容是否 

屈实进行现场核查，并作11!相应核查判定。

核查发现中请人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的，由行政审批 

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 

和《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撤销相应的资质认定事项， 

对其不良行为记录信息进行认定，及时纳入水利建设市场''黑名I”，并 

通过全国水利建设市场曲管服务、1'•台公开，实施联合惩戒。

行政许

可

政策法规与 

行政审批处
省级

根据水利部关丁印发《水 

利部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涉 

水行政审批实施办法（试 

行）》的通知（水规计（ 

2016 ） 22号）,将原许可 

事项“水工程建设规划同 

意书、海堤、河道管理范 

1韦1内涉河工程的建设方案 

及防洪影响评价审杳”合 

并为“洪水影响评价类审 

批”。纵向清单中已将该 

项合并。

2.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乙级资 

质延续

3.水利工程质量 

检测单位乙级资 

质变更（公司名 

称、法人、地址 

、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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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项
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4

水库大坝

（水闸）注 

册登记、安 

全鉴定意见 

审定

（含4个子 

项）

1.水库大坝注册 

登记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丁•修改和 

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十二条：大坝主管部门对其所管辖的大坝应当按期注册登记，建 

立技术档案。大坝注册登记办法由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 

门制定。

行政确 

认

运行管理处 

、政策法规 

•行政审批 

处

省、市、 

县

根据《关丁同意调報省水 

利厅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 

事项的函》（闽审改办（ 

2016 ） 170号），± “其他 

行政权力”调整为“行政 

许可”，并根据法律法规 

分设2个子项。

2.水闸注册登记

《水闸注册登记管理办法》（水建管［20051263号）

笫说条：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全国水闸注册登记工 

作，委托水利部水利建设•管理总站负责全国水闸注册登记的汇总T.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贵本地区所管辖水闸的注册登记 

和汇报、逐级上报工作。流域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负责所屈水 

闸的注册登记和汇总、上报工作。其它行业管辖的水闸向所在地县级水行 

政主管部门注册。

3.水库大坝安全 

鉴定意见审定

1.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丁•修 

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次修正）

第：十:条：大坝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大坝定期安全检杳、鉴定制度。

2. 《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水建管［2003J271号）

第二条：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大坝安全鉴定工作实施监督 

管理。水利部大坝安全管理中心对全国的大坝安全鉴定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所辖的大坝安 

全鉴定丁作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机构（以下称鉴定审定 

部门）按本条笫四、九款规定的分级管理原则对大坝安全鉴定意见进行审 

定。

政策法规与 

行政审批 

处；运行管

理处

4.水闸安全鉴定 

意见审定

《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法》（水建管〔2008） 214号）

笫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按 

分级管理原则对水闸安全鉴定意见进行审定（以下称鉴定审定部门）。 

省级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大型及其直屈水闸的安全鉴定意 

见;市（地）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中型水闸安全鉴定 

意见。
遍域耆理机构审定共直屈水闸的安全鉴定意见。

政策法规与 

行政审批 

处；运行管

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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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码 

事
编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 

类别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层级

5 水文类审定

1.水文水资源调 

查评价成果审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国务院第496号令）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要 

求，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2.《福建省水文管理办法》（福建省政府第146号令）

第二十二条全省或跨设区市范围的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审定T.作，由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水文机构组织；其他水文水资源调查评 

价成果审定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水文机构组 

织。

公共服 

务

水旱灾害防 

御与水文处 

、政策法规 

与行政审批 

处

省级

将公共服务领域中的“水 

文监测资料使用和出版审 

定”、“专

用水文测站或水文监测设 

施投入使用前验收备案” 

和原“其他行政权力”领 

域中“水文水资源调杳评 

价成果审定”二个权贵事 

项合并调整为'‘公共服务 

”领域“水文类审定”权 

责事项，并为其「个子项

2.水文监测资料 

使用和出版审定

U《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国务院第496号令）
第二十六条：国家建立水文监测资料共享制度。水文机构应当妥善存储和保 

管水文监测资料，根据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对水文监测资料进行加工整理 

形成水文监测成果，予以刊印。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的水文机构应当建立国 

家水文数据库。 第二I•八条：国家机关决策和防灾减灾、国防建设、公共安全 
、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需要使用水文监测资料和成果的，应当无偿提供。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需要使用水文监测资料和成果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收取费用，并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因经营性活动需要提供水文专项咨询服务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有偿服务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基本水文监测资料应当依法公开，水文监测资料属于国家秘密的，对其密级的确定 

、变更、解密以及对资料的使用、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福建省水文管理办法》（福建省政府第146号令）
第二十三条：水文监测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制度。省水文机构负责全省水文监 

测资料的汇交管理工作。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水文技术标准整编水 

文资料，并于每年三月底前无偿向水文机构汇交上一年度水文资料。水文机构应 

当加强指导和监督。

重要引（退）水口、江河湖库排污口、重要断面的监测资料，由从事水文监 

测的单位向省水文机构汇交。

第二十四条：省水文机构应当建立全省水文数据库，并负责存储和保管全省 

汇交的水文监测资料。

未经水文机构审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使用和出版水文监测资 

料。

3.专用水文测站 

或水文监测设施 

投入使用前验收 

备案

《福建省水文管理办法》（福建省政府第146号令）

第十：：条：专用水文测站或者水文监测设施投入使用前，建设单位应 

当组织验收，经验收合格的，自验收Z日起30日内，报省水文机构备案， 

并实现信息共享；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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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项
别 

H
r

电

内设机构或 

责任单位
行使层级 备注

6

开展全省移 

民培训和移 

民工作人员

培训

1.《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条例》（2017年修 

订，国务院令第679号）

笫四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为加强对移民的科学文化 

知识和实用技术的培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移民素质，增强移民就 

业能力。

2.《国务院关丁•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 

2006） 17 号）

第十九条：对参与移民工作的干部耍分期分批进行培训，使移民工作 

干部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准确把握政策界限，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提高 

依法办事能力。

3.《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丁•卬发〈福建省水 

利厅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规定＞的通知》（闽委办发（2019 
）23号）

第四条（十）水库移民处。负责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管理和监 

督。负责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扶助政策的实施和监督。负责中央及省级水库 

移民扶持基金使用的监督和管理。负责我省二峡外迁移民安置遗留问题处 

理及相关后续工作。

具他职 

责事项
水库移民处 儆

县
从原“公共服务”事项调 

整而來

7

指导协调各 

地编制并实 

施小型水库 

移民扶助规 

划和年度计 

划

1. 《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国发（2006 
）17号）笫十:条：妥善解决小型水库移民的困难和现有后期扶持项目 

续建问题。

2. 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水利 

厅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闽委办发〔2019） 23 
号）

主耍职责：指导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管理工作。拟订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有关政策并监督实施。按权限审核或审批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规划，监 

督管理移民安置工作。负责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扶助政策的实施和监督，负 

责中央及省级水库移民扶持基金使用管理。

其他职 

责事项

计划财务 

处；水库移 

民处

省级
从原'‘其他行政权力”事

项调整而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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